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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成立苏州大学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

宣讲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
各学院（部）、部门、直属单位：

根据江苏省教育厅《关于在研究生中开展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宣讲教育工作的通知》（苏教研[2011]11号）精神，经研究决定成立“苏州大学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工作领导小组”（以下简称“校宣讲教育工作领导小组”）。

　　一、组成人员

　　组  长：王卓君、朱秀林。

　　副组长：江  涌、熊思东。

　　成  员：王家宏、陈进华、朱巧明、袁勇志、俞伟清、吴雪梅、邱  鸣。

　　“校宣讲教育工作领导小组”办公室设在研究生院，俞伟清任办公室主任，邱鸣任办公室副主任，金薇吟、徐晓明、胡海峰为办公室工作人员。

　　二、工作职责

　　校宣讲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的工作职责是：全面部署、综合指导、统筹协调学校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各项工作；检查和督促各基层研究生培养单位的宣讲教育工作；交流、总结、宣传我校宣讲教育工作情况，并按上级要求及时上报省宣讲教育工作领导小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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